
例

行

作

業

每日列印「收文登記簿」

每日人工記錄使用之最大號

依需求預提文號

建立預提文號記錄表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收文處理

給予收文號

影印原件

分文（人工） 退文、改分、
註銷

（人工）

影印本文第
一頁留存

公文
分文清單

送至承辦機
關簽收。

先行交換至
各承辦單位

A.檢查分文資料
檢查當機前之分文是否
完成

B.比對收文資料
比對系統當機前2天之收
文資料是否完整、核對
『已使用最大文號』是

否相符

上述兩項檢
查

(A/B)是否相
符

補登系統修復中所執行
之人工作業資料

，依手中影印之收文、
退文、改分、註銷來文

予以補登。

補登預提文號，依正確
使用之最大文號予以提
號。

補登收文、退文、改分
、註銷資料：

已分文者依分文簽收清
單、『收文登記簿』補

登

收文文號比對
有遺失之處理

是

否

系統修復後

系
統
修
復
前
之
人
工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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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業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登記桌

給予
收文
號

收文
分文會辦

影印本
文第一
頁留存

公文與
簽收清

單
送至承
辦人簽
收。

機關文或府文
依分文送件單
進行簽收、分

文

系統修復後

系
統
修
復
前
之
人
工
作
業

先行
紙本陳核

陳核

製成送件單
紙本，以利
陳核與事後

補登

每日列印『單位收文簿』

每日列印『簽稿陳核登記
簿』

依需求預先提號，並建立人
工紀錄表，以備不時之需

發文

每日列印『發
文送件單』

先行
紙本發文

存查歸檔 送會、退會

影印本文第
一頁留存

公文與
『送會送件單』/『會畢

送件單』
送/退

承辦人   /原承辦單位

機關總收發
是否通知
資料遺失

科室收文
以預提文號方

式補登

創簽稿
依公文第一頁

進行補登

依簽稿陳核登
記簿逐筆補登

否

是

創簽稿公文
請注意自動給
號文號是否無
誤，否則應以
預提文號方式

補登

補登系統修復
中所執行之人
工作業資料

補登系統遺失
之資料

已陳核之公
文是否核定

補登陳核
資料

不需補登

否

是

機關總收發
是否通知
資料遺失

補登系統修復
中所執行之人
工發文資料

依『發文送件
單』補登系統
遺失之資料

是

否

列印歸檔送件
單，送檔案室

補登存查 不需補登

分文

影印本
文第一
頁留存

公文與
簽收清

單
送至承
辦人簽
收。

會辦

影印
原件

公文退
至單位
（總）
收發

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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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業

列印或建立個人承辦公文登記表

系統是否修復

簽收並保留簽收單影本

有時效性公文以word或
手寫擬辦文稿

依公文承辦登記表比對
與承辦案件是否相符

是

否

依簽收清單補簽收

是

送登記桌發文

依個人承辦公文登
記表補作簽收登記

否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文件簽辦

送陳核

有時效性函文先行送發

依核定文稿補製作電子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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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

作

業

每日列印「收文登記簿」備查詢

系統是否修復

保留送陳核簽收清單

是

否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簽稿收發

已陳核未核定公文補簽收
已陳核已核定公文不再補登

保留迴退文簽收清單

影印批示資料

公文先行陳核

退回核定的公文

補登批示資料

補登陳核資料

補登迴退記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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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

作

業

每次人工交換、退稿時列印清單

每日列印發文登記簿

每日人工紀錄使用之最大號

依需求預提文號

自行人工建立預提文號紀錄表

系統是否修復

先行發送公文

暫不退稿，如需
先行退稿得影印
文稿留待補登

比對預提文號之截止號與
人工預先提號登錄表是否

相符

比對系統與人工紀錄之
最大文號是否相符

是

否

是

依手中文稿或已交換及退稿清
單補登

是

依人工預提文號紀錄表補登
文號

否

列印當機前2日發文登記簿否

比對原發文登記簿

已發文未列印登記簿
比對退稿送件單或發文清單

重新簽收已發文資料

依發文登記簿或退稿送件單
補登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發文處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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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

行

作

業

接受送來校發之公文

檢查「發文送件清單」

系統是否修復

通知原承辦機關或
承辦人製作紙本文

是

否

是

請登記桌或承辦人重
傳

待處理文件與手中文
稿無電子發文資料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電子發文處理

代為決行公文

紙本文發文

送發文校對

於原稿及「發文送
件清單」註明原因

否

列印「公文發
文資料及傳遞
結果」清單

已發送之「發
文送件清單」

比對發文資
料是否遺失

電子發文

否

發文資料是否已
移至系統歷史區

發文日期超過3
天以上

是

否

是

電子發文

否

請資訊中心修改發文
限定日期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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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

行

作

業

每日列印「每日發文郵遞簿」

系統是否修復

有時效性公文先行發送

是

否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郵遞發送

留置郵局之回執退件資料
比對應郵遞資料與「每日

發文郵遞簿」

補登

抄錄文號、郵遞類別、郵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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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

作

業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歸檔點收

重新簽收

於歸檔送件單
註記後送調卷

登記

資料是否遺失

急需調案

暫緩新進檔案
點收

是

否

是

與當機前送件
單核對點收 依紙本文點收

送立案編目

系統是否修復

逐件比對
人工點收

否

送立案編目
確認是否已點

收

每日列印逾期未歸檔稽催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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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業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立案編目

每年列印案名檔案對照表

儲存掃描成電子檔，異地存放

每日列印歸檔登記簿

平時建立人工立案編目進度表

人工編案作業

對照舊登記簿
編目資料

對照已編目上
架檔案並補登

比對人工立案
目次號進度表

遇急需調案時

於歸檔送件單
註記後送調卷

登記

是

存放於暫存區

系統是否修復
否

重新列印歸檔
登記簿

資料是否遺失 是

否

補登人工編案
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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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

作

業

緊

急

應

變

文

書

處

理

作

業

臺北市政府
文書處理作業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之各項作業程序圖－－檔案檢調

每日列印檢調紀錄簿

列印逾期未歸檔稽催單

重新列印檢調
紀錄

依調案單內容
補登

資料是否遺失

比對原檢調紀
錄

否 是

查詢是否已編目

逕自庫房調卷
歸檔送件單及
調案單註記後

調卷

是

否 是

系統是否修復否

於調案單記錄

補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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